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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2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2021-010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资产过户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或“华北制

药”）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公司股东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药集团”）所持有的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爱诺公司”）51%股权、华北制药集团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以

下简称“动保公司”）100%股权及华北牌系列商标资产；同时，公司拟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0年 11 月 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875号），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78 号）。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后，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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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权，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积

极组织推进本次交易实施工作，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

交割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3 号）,以及 2021 年 1 月 4 日、

2021 年 1 月 30 日、2021 年 2 月 9 日、2021 年 3 月 2 日、2021 年 3 月 27

日、2021 年 4 月 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

关进展公告。现将本次交易相关标的资产过户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过户概况 

公司已完成爱诺公司 51%股权过户、动保公司 100%股权过户以及全部

388 项境内商标和 13 项境外注册商标的过户工作，除此之外，由于境外商

标过户审核耗时较长，目前尚剩余 44项境外商标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华北牌系列商标资产的交易作价为 65,959.67 万元，其中

以股份方式支付 38,959.67 万元、现金方式支付 27,000 万元，股份支付方

式占比为 59.0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北制药已根据《附生效条件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华药集团支付现金对价 24,000万元，

剩余 3,000 万元尚未支付。 

2020年 12 月 4日，华药集团与华北制药签署《交割确认书》，约定以

《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作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日。自交割日起，

标的资产的全部盈亏将由华北制药享有和承担，并且无论该等标的资产过

户及/或移交手续是否完成，于标的资产之上已现实存在或将来可能发生的



3 

 

任何权利、权益、风险、损失、义务、责任、债务均由华北制药享有及承

担，有关或有债务及诉讼事项由华北制药承担。正在办理过户手续的 44 项

境外商标已实际交付至公司。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标类无形资产

和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商标类无形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修订稿）》（中

企华评报字（2020）第 3679-01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详见公司

于 2020年 12月 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评

估报告》），就本次交易华北牌系列商标共 445 项（包括境内商标 388 项和

境外注册商标 57 项），存在收益法及成本法两种价值评估方法。《评估报告》

中分别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对商标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采用收益法结论

作为评估结果。收益法下上述商标的评估价值(不含增值税)为 65,959.67

万元，其中对境外注册商标的价值评估意见为：“对于境外注册商标，作

为出口业务使用商标和防御商标处理，不单独计算价值”。该评估法下，

因境外注册商标历史上并未产生收益且未来收益无法预测，故境外注册商

标不单独计算价值，即评估价值为零。该评估法下上市公司目前已完成过

户的境内注册商标评估价值即为 65,959.67 万元。按照成本法进行评估，

本次交易所涉 445项华北牌系列商标的价值(不含增值税)为 202.04 万元。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进行评估作价的标的资产均已完成过户，已过户

商标资产评估值对股份支付金额的覆盖率超过 100%。 

二、资产过户的进展情况 

针对上述未办理完成过户变更手续的境外注册商标，为充分维护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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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华药集团已向上市公司支付了本次交易华北牌系列

商标以成本法评估的价值 202.04 万元作为保证金。 

同时，根据公司与华药集团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公司应向华药集团支付

的现金对价中将剩余价款3,000 万元将于华北牌系列商标资产的权利人变

更至华北制药的全部变更手续取得商标核准机关出具的核准或者不核准转

让的确认意见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若华北牌系列商标不能全部过户至华

北制药名下的，华药集团将按照该等不能过户的商标部分的评估值在商标

核准机关作出不予过户的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以现金方式全额补偿华

北制药。华北制药有权直接从尚未支付的款项中扣除，不足部分，华药集

团应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华北制药。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及安排，按照未完成

过户的境外注册商标的价值估值及实际商业价值，公司尚未支付的 3,000

万元现金对价及华药集团另外支付的 202.04 万元保证金能够完全覆盖该

部分尚未完成过户境外商标评估的价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进行评估作价的标的资产均已完成过户，

尚未完成过户的境外注册商标的过户变更申请已提交相关国家或组织主管

机关并已获受理，相关商标不存在争议或纠纷，相关过户手续的办理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已过户商标资产评估值对股份支付金额的覆盖率超过

100%，尚未支付的 3,000万元尾款及华药集团另外支付的 202.04 万元保证

金能够完全覆盖尚未完成过户的境外注册商标价值，就未完成过户的境外

注册商标公司已采取充分的保障措施，不会导致华北制药就此不能获得补

偿的风险，过户手续未办理完成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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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造成实质性损失。本次交易中若因境外商标未完成过户发生任

何其他风险事项，华药集团和公司承诺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

任。 

公司将加紧落实本次交易的后续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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